
洛示范发改 E⒛22〕 61号

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改革局

关于伊滨区福民工程十号安置小区配套小学

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

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:

你单位 《关于对伊滨区福民工程十号安置小区配套小学初步

设计方案和概算进行批复的函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,批复

如下:

一、原则同意你单位委托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

司编制的《伊滨区福民工程十号安置小区配套小学初步设计方案

和概算》。

二、项目位于白塔路与武电街交叉口西北角。总用地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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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.51亩 ,建筑面积 17860平方米;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4750平

方米,主要建设教学楼、综合楼、门卫室等;地下建筑面积 3110

平方米”其中人防建筑面积 160O平方米,非人防建筑 1510平方

米。操场包含篮球场、足球场、排球场、塑胶跑道等。

预设 36个班,拟接收学生 16⒛ 人,教师岗位 8-个。

三、本项目总投资 10387.59万元。其中,工程费用 7345.32

万元,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641.70万 元,预各费 400.58万 元。

项目资金来源为专项债券资金和财政资金。

四、请按照批复意见,抓紧开展下一步工作:项 目实施中,

应该严格执行招投标制、合同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,严格控制投

资,并确保按时完成工程建设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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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22年 7月 26日 印发洛阳市城乡=体化示范区发展改革局


